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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2025年团体标准制定计划（标准计划号：153-T/ISC-26），项目名称为“无人配送车 自动驾驶功能及测试规范”的任务而进行制订。
（二）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乾石科技有限公司、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集瑞联合重工有限公司、宜宾凯翼汽车有限公司、北京快桔安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岗、易礼艳、马程、张迪思、邵英、华文立、杨锐、董昌春、孙林燕、杨侗、陈洁、张莉、张鹏超、李祖桥。
（3） 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渗透与居民消费需求的持续升级，电子商务行业迎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本地生活服务也朝着即时化、精细化方向快速迭代，线上消费场景的不断丰富直接推动末端配送市场需求呈爆发式持续增长，配送订单量、服务覆盖范围与配送时效要求同步提升。在此背景下，以人工驾驶、单车配送为核心的传统人力配送模式，逐渐暴露出核心的发展短板。
无人配送车作为新兴的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无人配送车作为融合了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物联网、智能感知等前沿技术的新兴智能物流解决方案，凭借其自动化、标准化、全天候的作业特性，成为破解末端配送行业痛点的重要方向。在提升配送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减少人力依赖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无人配送车的商业化落地与规模化应用，仍面临着实际道路运行中的多重现实挑战，其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及功能规范性也成为行业发展、监管部门与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核心焦点。
基于此背景，由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立项申请，经中国互联网协会批准，正式启动了《无人配送车 自动驾驶功能及测试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四）主要工作过程
2025年12月31日，召开了本项团体标准的立项评估会。会议邀请了来自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北京邮电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华东交通大学的五位行业专家对标准草案进行评审。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详细汇报了标准草案的制定背景、核心内容及技术路线。专家组对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给予了肯定，本次会议最终形成了同意立项的专家评审意见。
2026年1月21日本团体标准由中国互联网协会正式立项，立项名称为：《无人配送车 自动驾驶功能及测试规范》。
2026年1月30日，线上开启本项团体标准的启动会议。牵头单位宣讲了标准草案，多家参编单位共同讨论。会议就标准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标准草案的修改方向达成了共识。经讨论形成以下意见：
1） 标准内容合理，核对正文引用的图编号与图一致；
2） 尽快修订完成，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无人配送车道路运行安全领域的现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
（2） 标准主要内容与确定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循了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严格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国家标准GB/T 41798—2022《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功能场地试验方法及要求》、GB 44497－2024《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为基础，通过对标准的适用性和等效性分析，紧密结合我国无人配送产业发展的实际现状与技术趋势。同时，工作组也参考了相关的国际法规（如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WP.29、欧盟相关法规）和行业先进实践。
本标准旨在构建一套全面、系统的无人配送车自动驾驶功能测试及评价体系。标准共分为8个章节，主要内容确定如下：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无人配送车自动驾驶功能的一般要求、动态驾驶功能测试、配送测试、软件升级和自动驾驶数据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在封闭测试场地、半封闭道路及开放特定道路中开展的自动驾驶功能测试。
2、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4]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一般要求
本章节引用GB/T 41798—2022中第4章的规定，对测试环境、测试流程、通过条件等提出了通用性要求，保证了测试工作的基本规范性。
5、动态驾驶功能测试
本章节是标准的核心，详细规定了无人配送车在动态运行过程中的各项功能测试。共包含10个方面的测试内容：识别及响应交通信号、识别及响应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与障碍物、识别及响应行人与非机动车、识别及响应周边车辆行驶状态、停车、通过交叉路口、通过特殊区域、自动紧急制动、接管、最小风险策略。
6、配送测试
本部分规定了连续场景下的综合测试要求，要求车辆能在包含至少10个动态驾驶测试场景的道路上，按照设定路线完成连续测试，综合评价其在复杂环境下的任务执行能力。
7、软件升级
本章节引用了GB 44495—2024和GB 44496—2024的相关规定，对无人配送车的软件升级安全、升级流程及相关测试提出了明确要求，确保软件迭代过程的安全可控。
8、自动驾驶数据记录
本章节依据GB 44497—2024，规定了无人配送车应具备自动驾驶数据记录功能，并对数据记录系统的类型、功能要求及数据元素进行了适应性规定，为事故溯源和功能评估提供数据支持。
3、 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本标准与国内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保持协调一致。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GB/T 41798—2022《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功能场地试验方法及要求》、GB 44495－2024《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GB 44496－2024《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GB 44497－2024《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等国家标准进行了有效衔接。
本标准是在现有智能网联汽车通用标准的基础上，针对无人配送车的特殊应用场景进行的细化和补充，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对国家现有标准体系的有益补充。
4、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经查阅相关资料，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机构以及欧美等国家尚未发布专门针对无人配送车自动驾驶功能及测试方法的全面性标准。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参考了与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GB/T 41798—2022《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功能场地试验方法及要求》，结合无人配送这一特定应用场景的独特性进行了创新。本标准填补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总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6、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7、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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